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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永然第十一期高中法律生活營》
1、 源起：

永然法律基金會有感於建立完善的法治社會，必須向下紮根，從提昇青少年學子的法治觀念及培養其對法律的興趣開始，因此「永然法律基金會」利用每年寒暑假期間舉辦高中生的法律生活營，希望透過法律課程的學習與實地參訪司法環境，藉以推廣法治教育並協助青少年學子檢視自我是否願以「法律相關事務」為職志，並做為大學就讀法律科系之參考。

自2011年7月至2013年1月，《永然高中法律生活營》共舉辦九期，邀請優秀的法官、檢察官、律師及學者授課，除北部地區的同學外，更自第六期起擴大贊助宜蘭、花蓮、台東及高雄的同學至台北參與營隊活動，受到學校、家長與同學的支持，至今已有近600名同學受惠，也已有營隊學員立志走入法律這條路，並於高中畢業後順利進入大學法律系就讀。永然法律基金會願持續努力，為所有對法律有興趣的同學們鋪設一條認識法律的大道！
二、活動主旨：
（一）協助學生瞭解學習性向，以利正確選讀專業領域，成就未來志業：

高中面臨升學壓力，但多數學生對自我學習性向瞭解不足，對所選讀系所之專業內容亦懵懂未知，以致就讀大專校院後，因志趣未合而造成個人生涯規劃之挫折及教育資源之浪費。本計畫透過活潑的營隊方式，邀聘法律職場領域中之優秀司法官及律師擔任講師，並選聘大專校院法律系所優秀學生擔任小隊輔。經由講師對法律專業及職場歷練之講授與分享，讓法律系所學生及高中學生，對法律職場有全面而深入之瞭解；透過法律系所同學以營隊活潑有趣的帶領及學習經驗分享，有效協助高中學生瞭解自身志趣，藉由營隊互動與引導，讓法律系所學生更精準地規劃職涯方向，並激發高中學生對法律之興趣與潛力，以培養國家優秀法律人才。

（二）邀請東部地區學生參與活動，共享學習資源，以增進城鄉交流：

本期計畫營隊活動贊助花蓮、台東地區同學至台北參與活動，除提供法律教育學習資源，了解城鄉地區同學課程內容，並擴展學生對未來生涯規劃之方向；並藉由不同教育階段及不同地域的學生之互動交流與學習，達到教學相長及開擴視野之目標。

（三）大手牽小手，攜手談法律，培養青少年學子正確的法治觀念：

當前學生法治教育不足，青少年學子之法治觀念薄弱，致使犯罪年齡逐步下降，嚴重影響國家未來發展。本計畫為使學生能有正確的法治觀念，將透過活潑的營隊型態，達到法治教育向下紮根的目的；並藉由法律系所學生的帶領，讓學生從團體討論中深入瞭解法律內涵，激發對法律專業學習之興趣，進而知法用法。
三、主辦單位：財團法人永然法律基金會
協辦單位：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．永然聯合法律事務所．
永然文化出版（股）公司
四、活動時間：
        民國103年8月19日(星期二)至民國103年8月22日(星期五)
五、活動地點：
教室：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  綜合大樓3F簡報室
     （台北市濟南路一段71號）
　　　　住宿：台北英雄館（台北市長沙街一段20號），僅提供花蓮、台東地區同學
六、活動對象：大台北地區高中學生30名；花蓮、台東地區高中學生30名(花蓮高中6名、花蓮女中6名、海星高中6名、台東高中6名、台東女中6名，由各校甄選推薦)對法律有興趣者。
七、花蓮、台東地區學員甄選條件：由各校推選出六名對法律有興趣且品性良好、願遵守團體紀律的同學。

八、報名日期：103年5月26日至6月6日
九、報名方式：大台北地區同學採網路報名．網址：http://www.lawlee.org.tw/　

財團法人永然法律基金會

花蓮、台東五所高中同學由各校甄選，填妥報名表及家長同意書後交予永然法律基金會

十、錄取公布：103年6月9日下午2:00「永然法律基金會」網站及「永然法律生活營」臉書粉絲團公布，並寄發書面及E-mail通知書
十一、繳費期限：103年6月10日至6月20日

十二、補助：本次活動補助花蓮地區花蓮高中、花蓮女中、海星高中，台東地區台東高中、台東女中每校六名同學、一名公民科老師食宿交通全部費用，住宿地點為台北英雄館（三人房）；交通為台北花蓮、台北台東間自強號來回（車次另行通知）。
十三、聯絡方式：

聯絡人：財團法人永然法律基金會　執行祕書　張則君小姐 

電　話：(02)2356-0809  　　傳真：(02)2391-5811  

網　址：http://www.lawlee.org.tw　e-mail：lawlee@lawking.com.tw
FB臉書粉絲團：永然法律生活營
十四、活動內容：

	永然第十一期法律生活營活動表

	日期/時間
	103年8月19日

星期二
	103年8月20日

星期三
	103年8月21日

星期四
	103年8月22日

星期五

	第

一

節
	9:00

│

9:50
	
	．認識自我──

進入法律殿堂
	．認識民法
	．認識法律中的人權

	
	10:00

│

10:30
	
	互動時間
	互動時間
	

	第

二

節
	10:40

│

11:30
	
	．青少年常見的法律問題
	．認識刑法
	．過來人的經驗談

(10:40～11:10)

．結業式及頒發證書
(11:10～12:10)

	
	11:40

│

12:10
	
	互動時間
	互動時間
	

	午休
	12:10

│

13:40
	用 餐 及 午 休

	第

三

節
	13:40

│

14:30
	．始業式

（13:30～14:00）

．法律人的生涯規劃 
（14:10～15:20）

．相見歡

（15:30～17:00）
	．參觀台灣高等
法院
	法律電影欣賞

(13:30～15:30)
	

	
	14:40

│

15:10
	
	
	
	

	第

四

節
	15:20

│

16:10
	
	
	法律電影解析

(15:40～16:50)
	

	
	16:20

│

16:50
	
	
	
	


十五、注意事項： 

(一)響應環保，煩請參加同學自備環保杯與環保筷。
(二)請備妥雨具、衣物。
(三)大台北地區同學不提供住宿。

